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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河 县 妇 幼 保 健 院

 Liang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  


梁河县妇幼保健院投诉协调处置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投诉管理，规范投诉处理程序，维护正常医疗秩序，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制定我院《医院投诉协调机制》，本制度适用于我院医院投诉管理办公室及各临床、护理、医技、后勤等与医院投诉相关的部门及人员。
1、医院成立医患投诉管理领导小组，院长是投诉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设立投诉管理办公室，办公室隶属于医务科，统一受理、调查、核实投诉事项。各科室主任为科室投诉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配合投诉管理办公室开展工作。

2、医院投诉接待实行“首诉负责制”。投诉人向有关科室投诉的，科室工作人员应当予以热情接待，对于能够当场协调处理的，应当尽量当场协调解决；对于无法当场协调处理的，接待科室或人员应当主动引导投诉人到投诉管理办公室投诉。

3、投诉管理办公室接到投诉后，根据投诉人提出的主要问题和其对有关情况的认识及时向当事科室和相关人员了解、核实情况。医院各科室应当积极配合投诉管理办公室开展投诉事项调查、核实、处理工作。被投诉科室在接收到投诉管理办公室的投诉信息后，应及时调查、核实、分析投诉人所投诉情况并拿出科室意见。

4、当事医务人员或相关人员，整理有关事件经过，书写病历摘要或诊疗经过。涉及多个科室，应当由各科室分别书写，再由主要诊疗科室负责根据各科书面材料整理完成一份反映整个诊疗经过的病历摘要或诊疗经过。

5、被投诉科室或个人可以向投诉管理办公室申请组织投诉管理领导小组或相关人员就投诉人、投诉所涉及问题，进行科学、客观、认真的分析讨论，针对本科诊疗过程中存在问题以及问题的性质、科室的处理意见归纳总结为书面材料，经科主任签名认可后上交投诉管理办公室。通常一般问题应在投诉后48小时内回复，情况较复杂，需调查、核实的，一般应当于接到投诉之日起于5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反馈相关处理情况或处理意见；涉及多个科室或重大事件，需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共同研究的投诉事项，应于10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反馈处理情况或处理意见。若因问题复杂需增加时间进一步调查时，应事先向投诉者告知。投诉管理办公室负责督促科室、个人完成调查工作，并对其进度、完成情况及时向院领导汇报，向投诉人进行沟通说明。

6、投诉管理办公室可安排适当的时间，由科室负责人与投诉人代表进行沟通，就有关医院投诉涉及主要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说明、解释，完成首次答复，原则上不超过5个工作日。

7、对于可使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投诉，投诉管理办公室应积极组织被投诉科室的有关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在投诉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与投诉人进行沟通、说明解释有关情况。对于涉及收费、价格等能够当场核查处理的，投诉管理办公室应当协同相关科室及时查明情况，立即纠正。

8、投诉管理办公室负责督促相关科室针对有关医院投诉在医疗技术、医疗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整改措施，并形成文字材料汇报相关领导和相关职能科室备案。

9医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应善于总结及时发现纷苗头尽可能地将医院投诉早期发现，及时干预，正确引导，消灭在萌芽中。投诉管理办公室定期检查、监督医务人员，严格依据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的规定书写和修改。

10、投诉管理办公室可根据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意见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或者是生效的法律诉讼判决，向主管院领导提交整改方案或建议。以及对相关责任人的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处理建议，报院长办公会形成决议，在医疗机构内部进行通报。

11、医院工作人员有权利和义务对医院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进行内部投诉，提出意见、建议，医院投诉管理等有关职能科室应当予以重视，并及时处理、反馈。临床工作人员，对于发现的药品、医疗器械、水、电、气等医疗质量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有责任向投诉管理办公室或者有关职能科室反映，投诉管理等有关职能科室应当及时处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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